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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商务厅

吉林省财政厅

吉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

吉商建发〔2019〕13号

关于申报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

综合示范项目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商务、财政、扶贫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国务院扶贫办综

合司关于开展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》

（财办建〔2019〕58号），现就申报2019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

合示范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时间及原则、程序

按照自愿申报的原则，2019年5月8日前县（市，不含区，

下同）政府将申报资料直接报送到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、省

扶贫办。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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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范围及条件

以前年度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支持过的县（市，

下称示范县）和未支持过的县（市，下称非示范县）符合以

下条件均可申报。具体条件如下：

（一）非示范县申报条件。基本建立可持续运营的农村

电商公共服务体系，具备较好的产业、人才等基础条件，农

村网络零售额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、农村网商数等电商发展

指标位于全省平均水平之上。

（二）示范县申报条件。以前年度的示范县再次申报2019

年度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，农村网络零售额、农

产品网络零售额、农村网商数等电商发展指标位于全省平均

水平之上，基本完成以前年度的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（以向

承办企业转帐的银行凭证为准）。其中，2015年度的示范县需

彻底完成绩效评价反馈问题的整改；2016年度的示范县需完

成90%以上的绩效评价反馈问题整改。优先支持前期工作成效

显著的贫困县（含国贫县、省贫县、已摘帽贫困县，不含白

城市洮北区）申报。

三、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和重点

鼓励各地优先采取以奖代补、贷款贴息等支持方式，通过

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农村电子商务工

作。中央财政资金重点支持以下方向：

（一）农村流通基础设施。支持农村产品（含农副、手

工、旅游、民俗等特色产品及服务）分级、包装、预冷等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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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初加工和商品化预处理设施建设，以及精深加工、物流仓

储、营销策划和金融保险等全链条服务；推动农村传统生产

和流通企业转型升级，促进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的优化重组，

增强产、供、销协同能力，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，提高农

村产品商品化率，提升农村流通水平。支持县、乡、村三级

物流配送体系建设，整合物流快递资源，开展共同配送，降

低物流成本；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合理规划，在区域节点建设

仓储物流配送中心，发展智慧物流。原则上，资金用于农村

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不低于50%。

（二）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。支持乡村电商服务体系

的建设改造，整合邮政、供销、快递、金融、政务等资源，

拓展便民生活、代买代卖、信息咨询、职业介绍、旅游出行

等服务功能，推进智慧乡村服务应用。支持县级电商公共服

务中心建设和升级，增强摄影、美工、策划、营销等服务，

丰富品牌、标准、品控、金融、物流协同等功能。农村电商

公共服务体系应坚持市场化原则，更突出服务功能，强化可

持续运营机制。公共服务中心硬件建设应坚持实用、节约原

则，充分利用现有设施设备、闲置厂房，资金使用比例原则

上不高于15%。

（三）农村电子商务培训。支持对基层干部、合作社员、

创业青年、具备条件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开展农村电商培训。作

为农村电商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重点强化培训机制，提

升农村产品和服务上行有关美工、设计、宣传、营销等实操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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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，如实做好培训记录，更重视质量而非数量，完善培训后服

务，增强培训的针对性。建立农村电商培训转化机制，加强电

商培训与就业用工、创新孵化、创意文化的对接和引入。

各地可按照上述方向，结合实际，因地制宜细化建设内容

和标准。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>

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9〕50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中央财政资金不

得用于网络交易平台、楼堂馆所建设、工作经费及购买流量

等支出。

四、申报资料

（一）再次申报的示范县

1.县（市）人民政府的申请请示。

2.县（市）人民政府作为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责

任主体的承诺书。包括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基本完成以前年度

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的承诺，完成绩效评价反馈问题整改的

承诺，按实施方案和时间表推进工作的承诺，按要求进行信

息公开的承诺，公开选择承办单位、并组织承办单位及时上

报信息的承诺，选择的项目承办企业或运营服务商能够无条

件向政府开放数据的承诺等。

3.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施方案。

4.其它有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首次申报的非示范县

1.县（市）人民政府的申请请示。

2.县（市）人民政府作为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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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主体的承诺书。包括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按实施方案和时间表

推进工作的承诺，按要求进行信息公开的承诺，公开选择承办

单位、并组织承办单位及时上报信息的承诺，选择的项目承办

企业或运营服务商能够无条件向政府开放数据的承诺等。

3.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施方案。

4.其它有关证明材料。

以上申报材料装订成册、一式五份。分别报省财政厅1份、

省扶贫办1份，报省商务厅3份。电子版直接发送到指定邮箱。

五、评审办法

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、省扶贫办组织相关专家完成对申报

县（市）的评审，按评审情况确定推荐县（市）名单，并向

社会公示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申报县（市）是直接责任主体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有

效性、合法全规性负责。农村电商统计数据，连续3年的统计

数据以2016-2018年的数据为准；1年的统计数据以2018年的

数据为准。全面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，要坚持政府

推动、企业主体运营、高度市场化的原则，积极整合线上线

下资源，创新工作方式方法，切实破解信息流、资金流、物

流等制约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难题；要结合中央财政资金重

点支持的方向制定相关实施方案，确保申报项目的可行性和

资金使用方向的正确性；要严格执行廉政规定，不得利用电

子商务进农村项目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


省商务厅联系人：李金芽 联系电话：0431-85630316

省财政厅联系人：高 勇 联系电话：0431-88550612

省扶贫办联系人: 沈玉桂 联系电话：0431-88905903

邮箱：913994081@qq.com

附件：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实施方案的基本要求

省商务厅 省财政厅 省扶贫办

2019年5月6日

吉林省商务厅办公室 2019年5月6日印发

mailto:913994081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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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

实施方案的基本要求

一、前期工作总结。首次申报的非示范县，主要围绕已

形成的政策机制、主要做法及成效，以及扶贫带贫、产销对

接成效等进行总结。再次申报的示范县，主要围绕前期工作

进展、责任监督机制、绩效评价情况、电商扶贫和产销对接

成效等进行总结，找准工作中不足或问题。

二、2019年实施方案。主要根据本通知第三条“三、中

央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和重点”编制实施方案，应包括本县（市）

基本情况、本地特色产业、农村电商等发展概况，重点围绕

打造综合示范“升级版”，建立完善农村现代市场体系，扶持

优势产业，推进品牌、标准、认证等工作目标和措施，加强

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市场化、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具体举措。

各申报县（市）主管部门务必高度重视，认真负责、科学合

理地编制好方案，确保主要目标可量化，细化措施可落地，

管理机制可问责，避免大而化之、泛泛而谈。电子商务进农

村综合示范实施方案是专家评审和后续复核评价的重要依

据，上报确认后不得随意增减更改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。主要包括结合本地实际细化支持

方向、标准，明确项目验收办法、资金管理制度、监督检查

机制，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和信息报送等内容。


